
2020 年上街区民政局低保金支出预算项目绩

效评价报告

一、概述

1.项目单位基本情况

为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，切实维护困难群众基

本生活权益，根据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271 号）、《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

令第 65 号）、《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城

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的通知》（郑民文[2010]120 号）

和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对全区最低生活保障申请进行

审批，指导、监督镇办做好动态调整，并及时按补差标准发放最

低生活保障金。

2.项目概况

根据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1 号）、

《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65 号）、

《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工作规范的通知》（郑民文[2010]120 号）。通过项目的

设立开展，结合上街区实际情况，实现困难群众“应保尽保”，

确保了低保标准提高幅度与经济发展速度、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基

本同步；低保人员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，为促进经济发展、社

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；最低生活保障具有可持续影响。今后要

更加健全完善发放制度，规范发放程序。项目的设立实现了经济



效益、社会效益的相统一。

3.项目资金情况

年初安排低保金支出 1512000 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670500 元，

资金执行率44.35％。年初预算资金与实际执行资金偏差原因为：

使用有中央直达资金。我单位高度重视项目预算资金的管理使

用，强化措施和监督，确保项目预算资金严格按照计划执行。

低保标准每人每月 730 元，低保补助资金为差额补助，（根

据郑民文[2020]84 号文件精神执行）。

4.绩效目标

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要求，城乡低保标准为 730 元/人/月，确

保每月及时按补差标准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，做到不错发、不漏

发，城乡应保尽保率达到 100%。

二、评价工作简述

1．基本情况

根据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1 号）、

《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65 号）、

《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工作规范的通知》（郑民文[2010]120 号）要求执行。

2.评价组织实施

为完成此次评价工作，我们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，整个过

程分为前期准备、评价实施和绩效分析阶段三个阶段：

（1）前期准备阶段。根据区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要求结合

实施绩效评价的特点，成立绩效评价组，收集相关资料深入研究、



反复研讨，针对项目的特性设计相关表格进行了统计、分析、核

实，作为项目评价信息并设计评价方案。

（2）评价实施阶段。为保证本次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、公

正、科学，评价小组进行实地考察，了解项目开展、项目执行、

项目管控、财务管理等情况，并进行问卷调查及开放式提问，以

获取绩效评价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。

（3）绩效分析阶段。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收集资料、对照

查证复核、数据汇总分析等工作程序，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

结合、点上调查与面上分析结合的方法，确保评价工作客观、公

正。进行绩效指标量化评分，得出最后评价结果，撰写绩效评价

报告。

三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
根据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71 号）、

《河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65 号）、

《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工作规范的通知》（郑民文[2010]120 号）要求，对全区

符合条件的低保人员发放低保金，城乡低保标准为 730 元/人/

月，区民政局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和程序，及时按月发放资金，

专款专用，资金开支符合规定。
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

财务制度健全，项目资金使用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

定。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全年实际执行数占全年项目预算数的比



率合理，资金使用按规定用途，已发生的项目支出都是用于该项

目，符合合规资金认定。
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

项目实施后，全区全年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423 户，共计

6445 人次，城乡低保标准为 730 元/人/月，支出资金 475.05 万

元，确保每月及时足额发放，做到不错发、不漏发。

（四）项目效果情况

根据国家相关政策，通过中、省、市及各区财政补助，对城

市生活低保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进行救助，对城乡家庭成员人均月

收入低于全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困难群众进行补贴，保障最低

收入人群基本生活保障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。

通过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，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救助

支持，防止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，增强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，是

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。它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稳定，有利于

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。

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有利于城乡居民及时解决

基本生活问题，缩小贫富差距，实现共同富裕，有利于消除社会

不安定因素，体现社会公平，从而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有

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，有利于社会的各方面发展，有利于创造

更多的就业岗位，实现自身的就业与再就业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

社会经济的发展。有利于人民群众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体现，

可以帮助低保者群众更加融入社会，有效的平复低收入阶层的心

理，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人民群众的和谐相处。



四、评价结论

1.项目自评得分及自评结果

该项目自评得分为：93.31 分，自评结果为优。

2.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发现的主要问题：预算执行率 44.35%未达到 100%，原因为：

使用的有中央直达资金。改进措施：在制定预算时充分考虑人员

数量及上级下达资金，尽量保持预算准确，提高预算执行率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该项目 2020 年自评等级为优，执行效果良好，建议保留现

有资金规模，该项目可以随本年度决算公开。
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
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要求，城乡低保标准为 730 元/人/月，确

保每月及时按补差标准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，做到不错发、不漏

发，城乡应保尽保率达到 100%。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，逐

步扩大全区困难群众的保障范围，逐步提高标准。

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


项目绩效自评

（ 2020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低保金支出

主管部门及

代码
[337]郑州市上街区民政局 实施单位 郑州市上街区民政局机关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执行率
资金执行分

值
资金执行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51.20 151.20 67.05 44.35% 10.00 4.43

其中：本年财政

拨款
0.00 0.00 0.00

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

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按照相关文件精神要求，城乡低保标准为 730 元/人/月，确保每月及时

按补差标准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，做到不错发、不漏发，城乡应保尽保

率达到 100%。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，逐步扩大全区困难群众的保障

范围，逐步提高标准。

全区全年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423 户，共计 6445 人次，支出资金 475.05 万元

总分值 100.00 总得分 93.31

说明 预算执行率低于 70%或项目实施存在较大问题时，请说明原因和改进措施(默认显示，或提示信息）

绩效目标自

评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实际完成

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

投入和管理目标 投入管理 预算执行率 ≥80% 44.35% 2.00 0.88
使用的有中央直达

资金



预算编制合理

性
合理 合理 1.00 1.00

预算资金到位

情况
100% 到位 2.00 2.00

财务管理

财务管理制度

健全性
健全 健全 1.00 1.00

资金使用规范

性
合规 合规 1.00 1.00

财务监控有效

性
有效 有效 1.00 1.00

项目管理

项目质量可控

性
可控 可控 1.00 1.00

项目管理制度

健全性
健全 健全 1.00 1.00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低保发放人数

（按月平均）
≤630 人 537 人 10.00 10.00

质量指标
补助资金发放

准确率
100% 100% 10.00 10.00

时效指标
补助资金发放

及时率
100% 100% 10.00 10.00

成本指标 城市低保标准 730 元/人/月
730 元/人/

月
10.00 10.00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

城市低保对象

生活水平提升

情况

持续稳步提升
持续稳步

提升
15.00 15.00

政策知晓率 100% 100% 15.00 15.00

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
意度

低保对象满意

度
100% 100% 10.00 10.00


